第5節 災害防救體系

我國災害防救體系依行政體制區分為中央、直轄市及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3個層級，而本市目前建構完成之災害防救體系係以「災害防救法」、「本市災害防救規則」、「地方制度法」等相關法令為基礎，所建構完成之防救災體系。本府基於實際運作需要，乃將本市災害防救體系，依行政體制規劃為「市」及「區」2個層級，各災害防救組織說明如下：
一、全民動員、戰力綜合暨災害防救會報

為災害防救會報實質結合全民防衛動員準備體系，93年起「本市災害防救會報」併同「本市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會報」及「本市戰力綜合協調會報」同時召開，以整合各會報功能，會報由市長擔任召集人，每年上半年召開1次定期會，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參加單位與人員為各任務編組單位首長、各區公所首長、民間機構（或團體）、軍方及專家學者。

災害防救會報96年修正由災害防救中心及消防局擔任幕僚工作，下設計畫宣導組、應變復建組及資源管理組，以強化業務執行能力。

二、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為提供災害防救工作之相關諮詢，本府特依災害防救法第9條第3項之規定成立「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由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2人（其中1人由副市長兼任，另1人由府外公正人士擔任）、其餘委員33人至39人，依委員專長分為設颱洪組、地震組、公安組、體系組、資訊組等5組，執行關於本市災害防救政策、措施之建議及科技研發、成果應用之諮詢等事項。
三、災害防救中心

為本市災害防救政策、計畫之研議規劃及其有關事項之推動、協調及督考，95年11月13日公告修正之本府組織自治條例，於府本部增設災害防救中心，置主任1人並置專責人員，並於97年1月1日正式掛牌成立。

四、災害應變中心

為預防災害或有效推行災害應變措施，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本府各種災害業務主管機關，即依「本市各級災害應變中心作業要點」之規定成立本市○○災害應變中心，行政區成立本市□□區○○災害應變中心。市災害應變中心目前設於信義區96年12月12日落成啟用之「災害應變中心大樓」。另為強化指揮派遣、整合聯繫能力，96年起市災害應變中心改以功能群組運作，以彈性編組方式，提昇緊急應變效能。
五、緊急應變小組

當本市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本府各防救災相關局、處、會應同時於機關內部成立緊急應變小組，處理災害防救應變事項及執行災害應變中心交付之任務。

六、重建推動委員會

為執行災後復原重建，本府視災害規模及需要，由各機關調派人員組成重建推動委員會。

七、搜救組織

本市搜救隊以本府消防局外勤救災人員為主，並由本府工務局、衛生局共同參與，組成跨局處搜救隊，原成立時計64人，之後陸續辦理新進成員訓練，目前已有118人，並分為A、B、C等3組輪流執勤，隨時配合各項救災勤務。本市搜救隊置隊長1人、副隊長3人，幕僚作業人員9人，搜救隊下分為指揮部、搜索分隊、救援分隊、後勤組、醫療小組、技術小組。

第6節 各類災害業務主管機關

一、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災害種類
	中央業務主管機關

	風災、震災、火災、爆炸災害
	內政部

	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礦災
	經濟部

	寒害、土石流災害、森林火災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空難、海難及陸上交通事故
	交通部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其他災害
	依法律規定或由中央災害防救會報指定之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二、本府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

	災害種類
	本府業務主管機關

	火災、風災、爆炸災害
	消防局

	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災害、輸電線路災害、土石流災害、礦災、寒害
	產業發展局

	旱災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空難、船難、陸上交通事故、纜車事故
	交通局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輻射事故災害
	環境保護局

	捷運營運災害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捷運工程災害
	捷運工程局

	工程災害、水災、震災
	工務局

	疫災
	衛生局

	建築物災害
	都市發展局

	職業災害
	勞工局

	其他災害
	依法令規定或本府指定之權責機關


第7節 教育宣導訓練

一、通報蒐報系統測試

本市建置於各局處、各區公所之「災害緊急通報系統」及「災情蒐報系統」應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測試，使各單位操作人員熟練各系統之運作模式，測試日程如下：

(一)視訊系統之演練測試：每月測試2次，分別為每月第1個及第3個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至10時辦理演練，對象為各區公所、警察局、翡翠水庫管理局及自來水事業處。

(二)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之演練測試：每月測試2次，分別為每月第2個及第4個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至11時30分辦理演練，對象為各局處及各區公所。

(三)災害應變中心專用無線電系統測試：每月測試2次，分別為每月第1個及第3個星期三上午辦理，對象為警察局、衛生局、工務局水利工程處、各區災害應變中心及消防局(救災救護指揮中心)。

(四)行政院災防會防救災專用衛星微波緊急通訊系統測試：每月測試1次，於每月第1個星期三上午9時30分至11時辦理，另單月依中央選定之日期與中央測試、4月及8月配合中央測試各區災害應變中心Mini-M衛星電話，對象為警察局、民政局、衛生局、工務局、環境保護局及各區公所。

(五)傳真系統、中華電信一呼百應系統、手機簡訊系統、有線電話系統、防救災專用電子信箱系統、網路系統等，由業務主管機關定期或不定期辦理測試。
二、防救災業務人員講習訓練

(一)為提昇本府各單位防救災業務人員災害防救知能，消防局每年擬定本府防救災業務人員講習訓練計畫，並於每年4月30日前委託本府公務人員訓練處辦理講習訓練，參訓人員包括本府各局處會及各區公所辦理防救災業務相關人員，必要時可擴及里長、里幹事等與防災蒐報有關之必要人員，或各局處會首長、區長。

(二)消防局於每年4月30日前辦理各區防救組組長及本市「防救災作業支援系統」操作人員講習訓練，使其了解災害防救相關運作事宜，提高人員熟悉程度。

三、災害防救綜合演習規劃

鑑於災害具有不定性之特質，若平時未做好各項整備工作，往往使各防救災單位措手不及，故除「各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演習」外，今年度為因應大規模複合型災害威脅，本市針對危險潛勢區域，整合水利、大地工程、工務、消防、警察、民政、社政及國軍力量，並結合三合一會報聯合運作，實施「災防業務訪評」、「動員兵棋推演」及將萬安演習之綜合實作納入「實兵演練」，務求計畫與實況相結合，並藉以提高民眾防災警覺與共識，及強化本市災害預防功能，提昇各單位整合應變能力及培養相互默契，共同做好減災、整備、應變及復原工作。
四、防災宣導

每年5月1日至9月30日為「全國加強防溺措施期間」、每年5月1日至11月30日為「本市防汛期間」、每年9月21日為「國家防災日」，本府各單位應本於業務權責加強配合執行災害防救宣導。

五、災害防救整備

每年5月31日前，各參加防救災編組單位，應就主管職掌範圍內妥善籌劃，完成各項防災準備事宜。
第8節 督導考核

一、平時考核工作

本府各機關（構）應依本市災害防救規則及地區災害防救計畫執行災害防救工作並完成應變整備，於每年4月底前將辦理情形報本府備查。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會同災害防救中心於每年5月底前，考核本府各機關（構）及所屬單位之災害防救工作辦理情形，並將考核情形送本市災害防救會報參考，督考項目分為「書面資料查核」與「實地抽測」2部分。

二、災時考核工作

災害應變中心成立時，計畫督考組會負責派員至各災害應變中心對各單位蒐報及回報資料進行複查，以避免災情蒐報及處理情形不實狀況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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